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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湖州师范大学校舍安全管理责任一览表

	校 区
	校舍责任区域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西校区
	1-3号楼
	理学院
	　

	
	4号楼
	外国语学院
	　

	
	5号楼（明知楼）
	公共事务管理处
	　

	
	公共教学楼6-8号楼
	后勤服务中心、信息技术中心、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
	　

	
	工程实训中心
	工学院
	　

	
	沈左尧图书馆
	图书馆、档案馆
	　

	
	校史馆
	宣传部、赵孟頫美术学院
	　

	
	陆增镛纪念馆
	社会合作与发展络办公室
	　

	
	建树大厦
	继续教育学院、医学院（护理学院）
	　

	
	熙培专家楼
	后勤服务中心
	　

	
	燕英体育馆
	体育学院
	　

	
	和谐餐厅二楼
	公共事务管理处
	

	
	和谐餐厅三楼
	后勤服务中心、公共事务管理处
	

	中校区
	10、11号楼
	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12号公共教学楼
	后勤服务中心
	

	
	13号楼
	人文学院、安定书院
	

	
	15-16号楼
	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17号楼
	艺术学院
	

	
	大学生活动中心
	团委
	　

	
	18号楼
	体育学院
	　

	
	两赵纪念馆
	宣传部、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19号楼(明德楼）1、2、3层
	学生处、团委
	

	东校区
	19号楼(明德楼）4、5层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号楼（2 号行政楼）1-2层
	后勤服务中心、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号楼（2 号行政楼）3-5层
	国际教育学院、公共事务管理处
	　

	
	21号楼（双创中心）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创新创业学院、后勤服务中心
	

	
	22-23、25号楼 
	工学院
	　

	
	26、27号楼
	医学院（护理学院）
	　

	
	28、29号楼，水生生物中心
	生命科学学院
	　

	
	危化品仓库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
	

	
	30、32号、33号公共教学楼
	后勤服务中心、信息工程学院（30号楼）、教务处、信息技术中心
	　

	
	31号楼
	信息工程学院
	　

	
	35号楼（明达楼）
	公共事务管理处
	　

	
	36号楼
	经济管理学院
	　

	
	37号楼（会堂）
	宣传部
	　

	
	桑基鱼塘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校友中心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东校区图书馆
	图书馆
	　

	
	生活服务中心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风雨操场
	体育学院
	　

	
	科技综合楼
	公共事务管理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信息技术中心、后勤服务中心、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
	　

	东中西校区
	学生公寓、食堂、后勤辅房
	后勤服务中心
	　

	
	门卫室、岗亭
	安全保卫部
	　

	
	广告宣传栏
	宣传部
	　

	
	学生公寓区内学生活动室、自修室等
	学生处、各二级学院
	　

	校外
	诺德上湖城等校外自有房产
	公共事务管理处
	　

	
	人和家园、怡和家园公租房
	后勤服务中心
	　

	
	校内外出租房屋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备注：1.使用单位为两个以上的，排首位者为牵头负责单位；2.因机构调整或学校用房规划调整，动态调整责任区域、单位和责任人，不再单独发文。3.责任人一栏发文后由各责任单位上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






